BALIS馆际互借服务评估办法
（2015年11月修订稿）
  BALIS馆际互借管理中心

1． 评估目的及对象
1. 为奖励在2015年度BALIS馆际互借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成员馆，表彰先进，提升服务水平，推动BALIS馆际互借工作繁荣发展,BALIS馆际互借中心特制定本办法。
2. 本年度开展了BALIS馆际互借服务的成员馆均是本办法评估的对象。
2． 评估标准
1. 服务能力：BALIS资源的富足程度，人员、设备的配备情况。
2. 服务态度：包括在服务过程中是否认真、细致、及时提供服务情况等以及自取自还的情况。
3. 服务质量及服务效果：馆际互借业务量（包括接收请求量、提交请求量和开户人数及使用量等）、在本校宣传推广和培训的情况；馆际互借满足情况、服务导航情况。
其中第3部分是最主要的评估内容。

3． 评估程序与步骤

1. 确定评估目的与评估对象，建立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以及指标定义。

2. 确定评估标准，给出指标的权重比例，以及每个指标的具体分值。

3. 采用以下方法收集指标数据：

通过馆际互借系统统计和各成员馆上报，结合读者反馈意见获取数据。
4.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研究，得出评估结果。

5. 拟评估名单在“BALIS馆际互借中心网站”进行为期1个星期的公示。
6. 中心馆向BALIS管委会报告评奖结果，由管委会批准后、召开本年度年终总结大会进行授奖。
4． 评估原则与计分方法

1． 评估指标的设计原则

a) 全面了解与重点评估相结合。既要考虑整体成员馆，又要对平时认真、细致开展服务的成员馆进行重点评估。
b) 评估与引导相结合。既要对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做出判断，更要为服务的发展与改进提出建设性思路与办法。
2． 评估体系与计分方法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指标定义
	数据来源
	评分方法

	服　务  能　力
	20
	服务　

设备
	2.5
	馆际互借服务所需设备：计算机、打印机
	由各成员馆上报
	配备计算机、打印机1项且运行良好各得1分，配备传真机得0.5分

	
	
	人员　

配备
	2.5
	是否有专职从事BALIS馆际互借服务的工作人员、并参加本年度馆际互借业务培训
	由各成员馆上报
	配备专职人员2分, 仅配备兼职人员1.5分。参加培训加0.5分

	
	
	馆藏　

资源
	10
	可提供外借的图书种数、册数
	由各成员馆上报、管理中心统计
	可提供外借图书种数、册数排名前5名的学校得10分, 6-15名学校得8分；16-30名学校5分，30名以下得3分，未参加者得0分。

	
	
	服务导航
	5
	是否对BALIS服务进行清晰指引、介绍和导航
	由各成员馆上报
	服务介绍、指引清晰5分；较清晰4分；不够清晰2分；无介绍0分

	服

务

态

度
	5
	配合中心馆工作
	3
	衡量BALIS成员与中心馆的信息沟通程度，通过成员馆上报本馆相关情况，帮助中心馆实现信息更新和成员馆资源优化。

	管理中心统计
	积极配合3分；配合2分；不够积极配合1分；不配合0分

	
	
	自取自还
	2
	是否开通自取自还

	管理中心统计
	开通得2分；未开通得0分

	服

务

质

量

与

效

果
	75
	业

务

量
	60
	完成的BALIS馆际互借各种业务量（件/年）： 接收请求量、提供图书外借数量、提交请求量和开户人数及使用量等
	管理中心统计
	提供图书外借量600册以上得30；400-599册得25；300-399册得20分；200-299册得15分；100-199册得10分；50-99册得8分；10-49册得6分，5-9册得3分，2-4册得2分；1册得1分“0”数据0分

	
	
	
	
	
	
	提交请求量2000册以上得20分；1000-1999册得17分；600-999册得13分；300-599册10分；200-299册得7分，100-199册5分；50-99册得3分；10-49册得2分；10册以下得1分；“0”数据0分。

	
	
	
	
	
	
	使用人数排名前5名得10分；6-10名得8分；11-20得5分；21-30得3分；30名以下得1分，“0”数据0分

	
	
	满足率
	5
	满足率
	管理中心统计
	85-100%为5分、70-85%为4分、60-70％为3分、60%以下2分

	
	
	响应时间
	5
	平均满足天数
	管理中心统计
	符合承诺工作日（3日）为10分，每拖延1天，扣0.5分

	
	
	培训
	5
	开展BALIS馆际互借服务培训次数、人数
	由各成员馆上报
	本年度开展培训一次且人数在100人以上者得5分；培训人数不足100人得3分；未开展培训0分。


五. 奖项设置
1. 先进集体奖共计35名，根据综合排名各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
2. 先进个人奖若干名，用于奖励服务较好成员馆馆员。
3. 特别贡献奖2名，用于奖励接收请求和满足请求综合位居第一、第二名的成员馆。
4. 宣传推广奖5名，用于奖励在宣传月活动期间表现突出的成员馆。
                                          BALIS馆际互借中心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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